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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7/2021_2022__E6_B1_9F_

E8_A5_BF_E9_BB_84_E3_c67_237698.htm 6月12日，从省教育

厅获悉，江西省就“公办高等学校申请办理高等教育自学考

试社会助学许可证有关事项”作出明确规定，因办学条件不

符合要求而被教育部确定为“黄、红”牌的高校，不得举办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脱产班。 根据规定，凡具有举办

高等教育资格的公办高等学校（含独立学院），可申请办理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许可证。但普通本科院校（含独

立学院）、因办学条件不符合要求而被教育部确定为“黄、

红”牌的高校 ，不得举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脱产班

。 此外，全日制在校生原则上不得报考自学考试专业，但高

职高专院校和本科院校的毕业班学生在基本完成了专科或本

科阶段的教育课程，且学有余力的情况下，可报名参加自学

考试专业学习。未申请或没有取得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

学许可证的学校，不得进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招生。


